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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告:請，皂予推薦其有建築類領域專長並符合典試法第 5條至第 7

條資格之實務界專家，俾充實本部國家考試典試人力資料

庫，請查照皂復。

吉T 言兌明 : 

一、本部國家考試典試人力資料庫，併、供本部辦理各項國家考

試遴聘命題、閱卷、口試等委員之用。

二、請怠予推薦當揭專長之過格人員，並轉發「國家考試典試 的

人力調查表(建築類) J (如附件一)予本人填寫。 位$

三、請於本 (107) 年3 月 9 日前將推薦名單(如附件二)及受

推薦者之個人調查表併函回復，相關電子檔請傳送至本部

電子信箱 (moex_stat@mail.moex.gov.tw) 。現任大專校院
島生

之專(兼)任教師已另由學校推薦，請責單位推薦以實務專

家為原則;若無推薦人還亦請以電子郵件來信告知。

四、檢附建築類考試應試科目一覽表(如附件三)及「典試法

(部分條文) J (如附件四)請參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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